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訴字第13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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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722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

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良犯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內應依臺中市豐原

區調解委員會一一二年中市豐調字第０二一六號調解書之內容履

行。

    犯罪事實

一、陳文良於民國112年1月13日14時54分許，雖駕照經吊銷仍騎

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豐原區中正

路自西往東方向行駛，駛至該路與市前街交岔路口，正左轉

進入源豐路時，本應注意其為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

卻疏未注意禮讓直行車，因而與同向沿中正路直行、由林英

政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擦撞，致林

英政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肩膀挫傷、左側膝部擦挫傷、雙手

手部擦挫傷、腦震盪等傷害（所涉過失傷害罪嫌部分，未據

告訴）。詎陳文良見林英政人車因與自己機車碰撞而在柏油

路上倒地，知悉林英政可能因自己之過失騎車行為而受傷，

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協助林英政送醫救治或為適當之

保護處置，未報警待警方到場處理以便釐清肇事責任、未得

林英政同意、未留下聯絡方式，即騎車駛離現場而逃逸。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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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本案被告陳文良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

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

被告之意見後，經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

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

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

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

諱，核與證人林英政、林優志於警詢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

（見偵卷第41至45頁、第111至115頁），並有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豐原分局刑案呈報單、警員職務報告、林英政之衛生福

利部豐原醫院112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

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

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

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

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照片、行車記錄器錄影畫面

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

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車輛詳細資料報表、

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12年5月

8日中市警豐分偵字第1120017265號函暨職務報告等件在卷

可參（見偵卷第27至29頁、第53至59頁、第63頁、第67至87

頁、第91頁、第117頁、第135頁，本院卷第29至38頁）。足

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按所謂「逃

逸」係指離開事故現場而逸走之行為，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

故致人死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至於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

有無過失、被害人是否處於無自救力狀態、所受傷勢輕重，

則非所問。交通事故駕駛人雖非不得委由他人救護，然仍應

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

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

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倘若不然，駕駛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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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停留現場之義務而逕自離去（包含離去後折返卻未表明

肇事者身分），自屬違反誡命規範而構成逃逸（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613號刑事判決參照）。本案被告對於其駕駛

機車與他車發生碰撞可能致人受傷等節應可預見，被告未報

警或為任何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參諸前揭說明，被告確有

駕車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主觀犯意及客觀事實，至為明

確。是以，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本

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致人

傷害逃逸罪。另本案係經警方於事故現場前方攔查被告

明，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12年5月8日中市警豐

分偵字第1120017265號函暨職務報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卷

第29至38頁），是本案司法警察顯於被告到案說明前，已

發覺犯罪嫌疑人，本案自無須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

其刑，附此敘明。

（二）爰審酌：被告騎車肇事致被害人林英政受傷後，逕自離

去，所為誠屬不應該；惟念被告犯罪動機，犯後尚能坦承

犯行，與被害人就本件交通事故成立調解，暨考量被告提

出診斷證明書等資料，並自陳國中畢業，從事人力，日收

入約新臺幣1100元，月收入約2萬元，有母親及智障的女

兒需扶養，手斷掉，還有焦慮的症狀（見本院卷第54至61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紀錄，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審酌被告

短於思慮致罹刑章，然犯後業已坦承犯行，與被害人林英

政成立調解，且被害人亦於意見調查表上載明願意原諒被

告（見本院卷第39頁），諒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

後，應知所警惕，本院因認前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

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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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勵自新。本院為促使被告確實履行與被害人達成之

調解內容，爰依前開規定，命其應於緩刑期間依臺中市豐

原區調解委員會112年中市豐調字第0216號調解書履行賠

償。倘被告未遵期履行前開緩刑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

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

檢察官自得向法院聲請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

定，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

款、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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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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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22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良犯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內應依臺中市豐原區調解委員會一一二年中市豐調字第０二一六號調解書之內容履行。

    犯罪事實
一、陳文良於民國112年1月13日14時54分許，雖駕照經吊銷仍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自西往東方向行駛，駛至該路與市前街交岔路口，正左轉進入源豐路時，本應注意其為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卻疏未注意禮讓直行車，因而與同向沿中正路直行、由林英政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擦撞，致林英政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肩膀挫傷、左側膝部擦挫傷、雙手手部擦挫傷、腦震盪等傷害（所涉過失傷害罪嫌部分，未據告訴）。詎陳文良見林英政人車因與自己機車碰撞而在柏油路上倒地，知悉林英政可能因自己之過失騎車行為而受傷，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協助林英政送醫救治或為適當之保護處置，未報警待警方到場處理以便釐清肇事責任、未得林英政同意、未留下聯絡方式，即騎車駛離現場而逃逸。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陳文良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經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林英政、林優志於警詢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41至45頁、第111至115頁），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刑案呈報單、警員職務報告、林英政之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112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照片、行車記錄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12年5月8日中市警豐分偵字第1120017265號函暨職務報告等件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7至29頁、第53至59頁、第63頁、第67至87頁、第91頁、第117頁、第135頁，本院卷第29至38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按所謂「逃逸」係指離開事故現場而逸走之行為，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至於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有無過失、被害人是否處於無自救力狀態、所受傷勢輕重，則非所問。交通事故駕駛人雖非不得委由他人救護，然仍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倘若不然，駕駛人不履行停留現場之義務而逕自離去（包含離去後折返卻未表明肇事者身分），自屬違反誡命規範而構成逃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3號刑事判決參照）。本案被告對於其駕駛機車與他車發生碰撞可能致人受傷等節應可預見，被告未報警或為任何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參諸前揭說明，被告確有駕車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主觀犯意及客觀事實，至為明確。是以，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另本案係經警方於事故現場前方攔查被告明，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12年5月8日中市警豐分偵字第1120017265號函暨職務報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至38頁），是本案司法警察顯於被告到案說明前，已發覺犯罪嫌疑人，本案自無須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附此敘明。
（二）爰審酌：被告騎車肇事致被害人林英政受傷後，逕自離去，所為誠屬不應該；惟念被告犯罪動機，犯後尚能坦承犯行，與被害人就本件交通事故成立調解，暨考量被告提出診斷證明書等資料，並自陳國中畢業，從事人力，日收入約新臺幣1100元，月收入約2萬元，有母親及智障的女兒需扶養，手斷掉，還有焦慮的症狀（見本院卷第54至6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審酌被告短於思慮致罹刑章，然犯後業已坦承犯行，與被害人林英政成立調解，且被害人亦於意見調查表上載明願意原諒被告（見本院卷第39頁），諒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本院因認前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本院為促使被告確實履行與被害人達成之調解內容，爰依前開規定，命其應於緩刑期間依臺中市豐原區調解委員會112年中市豐調字第0216號調解書履行賠償。倘被告未遵期履行前開緩刑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自得向法院聲請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訴字第13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良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
第722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
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良犯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內應依臺中市豐原區調解委員會一一二年中市豐調字第０二一六號調解書之內容履行。
    犯罪事實
一、陳文良於民國112年1月13日14時54分許，雖駕照經吊銷仍騎
    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豐原區中正
    路自西往東方向行駛，駛至該路與市前街交岔路口，正左轉
    進入源豐路時，本應注意其為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
    卻疏未注意禮讓直行車，因而與同向沿中正路直行、由林英
    政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擦撞，致林
    英政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肩膀挫傷、左側膝部擦挫傷、雙手
    手部擦挫傷、腦震盪等傷害（所涉過失傷害罪嫌部分，未據
    告訴）。詎陳文良見林英政人車因與自己機車碰撞而在柏油
    路上倒地，知悉林英政可能因自己之過失騎車行為而受傷，
    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協助林英政送醫救治或為適當之
    保護處置，未報警待警方到場處理以便釐清肇事責任、未得
    林英政同意、未留下聯絡方式，即騎車駛離現場而逃逸。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陳文良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
    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
    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
    被告之意見後，經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
    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
    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
    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林英政、林優志於警詢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41至45頁、第111至115頁），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刑案呈報單、警員職務報告、林英政之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112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照片、行車記錄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12年5月8日中市警豐分偵字第1120017265號函暨職務報告等件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7至29頁、第53至59頁、第63頁、第67至87頁、第91頁、第117頁、第135頁，本院卷第29至38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按所謂「逃逸」係指離開事故現場而逸走之行為，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至於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有無過失、被害人是否處於無自救力狀態、所受傷勢輕重，則非所問。交通事故駕駛人雖非不得委由他人救護，然仍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倘若不然，駕駛人不履行停留現場之義務而逕自離去（包含離去後折返卻未表明肇事者身分），自屬違反誡命規範而構成逃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3號刑事判決參照）。本案被告對於其駕駛機車與他車發生碰撞可能致人受傷等節應可預見，被告未報警或為任何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參諸前揭說明，被告確有駕車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主觀犯意及客觀事實，至為明確。是以，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致人
      傷害逃逸罪。另本案係經警方於事故現場前方攔查被告明
      ，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12年5月8日中市警豐分
      偵字第1120017265號函暨職務報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29至38頁），是本案司法警察顯於被告到案說明前，已發
      覺犯罪嫌疑人，本案自無須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
      刑，附此敘明。
（二）爰審酌：被告騎車肇事致被害人林英政受傷後，逕自離去
      ，所為誠屬不應該；惟念被告犯罪動機，犯後尚能坦承犯
      行，與被害人就本件交通事故成立調解，暨考量被告提出
      診斷證明書等資料，並自陳國中畢業，從事人力，日收入
      約新臺幣1100元，月收入約2萬元，有母親及智障的女兒
      需扶養，手斷掉，還有焦慮的症狀（見本院卷第54至61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紀錄，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審酌被告
      短於思慮致罹刑章，然犯後業已坦承犯行，與被害人林英
      政成立調解，且被害人亦於意見調查表上載明願意原諒被
      告（見本院卷第39頁），諒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
      ，應知所警惕，本院因認前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
      以勵自新。本院為促使被告確實履行與被害人達成之調解
      內容，爰依前開規定，命其應於緩刑期間依臺中市豐原區
      調解委員會112年中市豐調字第0216號調解書履行賠償。
      倘被告未遵期履行前開緩刑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
      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
      官自得向法院聲請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
      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
款、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訴字第13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文良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224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陳文良犯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內應依臺中市豐原區調解委員會一一二年中市豐調字第０二一六號調解書之內容履行。
    犯罪事實
一、陳文良於民國112年1月13日14時54分許，雖駕照經吊銷仍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自西往東方向行駛，駛至該路與市前街交岔路口，正左轉進入源豐路時，本應注意其為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卻疏未注意禮讓直行車，因而與同向沿中正路直行、由林英政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擦撞，致林英政人車倒地並受有左側肩膀挫傷、左側膝部擦挫傷、雙手手部擦挫傷、腦震盪等傷害（所涉過失傷害罪嫌部分，未據告訴）。詎陳文良見林英政人車因與自己機車碰撞而在柏油路上倒地，知悉林英政可能因自己之過失騎車行為而受傷，竟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協助林英政送醫救治或為適當之保護處置，未報警待警方到場處理以便釐清肇事責任、未得林英政同意、未留下聯絡方式，即騎車駛離現場而逃逸。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本案被告陳文良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經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則本案證據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自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林英政、林優志於警詢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41至45頁、第111至115頁），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刑案呈報單、警員職務報告、林英政之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112年1月13日診斷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疑似道路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追查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照片、行車記錄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12年5月8日中市警豐分偵字第1120017265號函暨職務報告等件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7至29頁、第53至59頁、第63頁、第67至87頁、第91頁、第117頁、第135頁，本院卷第29至38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按所謂「逃逸」係指離開事故現場而逸走之行為，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時，應有在場之義務，至於駕駛人對於事故發生有無過失、被害人是否處於無自救力狀態、所受傷勢輕重，則非所問。交通事故駕駛人雖非不得委由他人救護，然仍應留置現場等待或協助救護，並確認被害人已經獲得救護，或無隱瞞而讓被害人、執法人員或其他相關人員得以知悉其真實身分、或得被害人同意後始得離去。倘若不然，駕駛人不履行停留現場之義務而逕自離去（包含離去後折返卻未表明肇事者身分），自屬違反誡命規範而構成逃逸（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3號刑事判決參照）。本案被告對於其駕駛機車與他車發生碰撞可能致人受傷等節應可預見，被告未報警或為任何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參諸前揭說明，被告確有駕車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之主觀犯意及客觀事實，至為明確。是以，被告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致人傷害逃逸罪。另本案係經警方於事故現場前方攔查被告明，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112年5月8日中市警豐分偵字第1120017265號函暨職務報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至38頁），是本案司法警察顯於被告到案說明前，已發覺犯罪嫌疑人，本案自無須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附此敘明。
（二）爰審酌：被告騎車肇事致被害人林英政受傷後，逕自離去，所為誠屬不應該；惟念被告犯罪動機，犯後尚能坦承犯行，與被害人就本件交通事故成立調解，暨考量被告提出診斷證明書等資料，並自陳國中畢業，從事人力，日收入約新臺幣1100元，月收入約2萬元，有母親及智障的女兒需扶養，手斷掉，還有焦慮的症狀（見本院卷第54至6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審酌被告短於思慮致罹刑章，然犯後業已坦承犯行，與被害人林英政成立調解，且被害人亦於意見調查表上載明願意原諒被告（見本院卷第39頁），諒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知所警惕，本院因認前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本院為促使被告確實履行與被害人達成之調解內容，爰依前開規定，命其應於緩刑期間依臺中市豐原區調解委員會112年中市豐調字第0216號調解書履行賠償。倘被告未遵期履行前開緩刑之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自得向法院聲請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撤銷其緩刑宣告，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嘉隆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張美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賴宥妡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